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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2018“节能杯”第三届空气源热泵系统设计大赛（以下简称“热泵系统设计大赛”）评审工作的公平、公正、科学，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制定本细则。

第2条  进行热泵系统设计大赛的宗旨，是为了推动中国热泵产业的发展，激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能源利用率，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3条  热泵系统设计大赛的作品征集、评审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专业、科学的评奖原则。

第4条  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负责组建评审专家组（以下简称“评审专家组”），作为热泵系统设计大赛的评审和审定机构。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秘书（以下简称“秘书处”）负责评审组织工作。

第二章  奖励等级及评审标准
第5条  热泵系统设计大赛的参赛作品范围覆盖空气源热泵热水、供暖和干燥领域。热泵系统设计大赛设立以下奖项：

空气源热泵家用生活热水最佳设计奖
空气源热泵商用生活热水最佳应用奖
空气源热泵户式供暖最佳应用奖
空气源热泵集中供暖最佳应用奖
空气源热泵干燥最佳应用奖
空气源热泵最佳综合应用奖
空气源热泵多能互补最佳应用奖
空气源热泵技术突破奖
本次大赛设置的8个奖项，各奖项均可空缺，各奖项获奖数量可根据申报情况合理调配。

第6条  热泵系统设计大赛的评审将根据不同的申报奖项，分别考察参赛作品节能性、可靠性、环保性、创新性，并做综合评定。

第7条 热泵系统设计大赛评选的基本评定条件如下：（评选标准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产品类奖项评选规则：
1、产品符合相关标准，并且有1年以上的实际使用。
2、能够提供反映产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外观等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3、产品获得相关其它奖项的资料。
4、系统运行期间的节能分析（运行费用、节电/煤/燃气量、减排量等）及实际使用效果评估资料。

工程类项目评奖规则：
1、产品符合相关标准，并且有1个采暖季以上实际使用。
2、设计图纸科学完整，设计方案符合相关设计规范。
3、在节能性、可靠性、环保性、创新性等方面有优秀表现，并提供相关文字和图片资料。
4、工程实际使用效果评估资料。

空气源热泵技术突破奖评奖规则：
1、在产品和应用方面的技术有创新和突破，并提供证明材料。
2、产品方面的技术要求已经用于产品，并提供证明材料。
3、应用方面的技术要求已经在工程实施，并提供证明材料。
4、技术创新和突破后的实际效果，并提供证明材料。

第三章  申报办法和评审流程
第八条  参赛者在规定时间内组织提供相关材料，将参赛作品递交到秘书处。参赛资料可到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chpa.org.cn下载。

第九条  秘书处联合相关机构，聘任空气源热泵行业及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和专业人士组成评审专家组，对申报递交材料进行评审。评审专家组的主要职责是：
（一）审核申报材料并提出评审意见；
（二）审定获奖单位；
（三）对评审过程中的争议做出裁决；
（四）研究处理评审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第十条  评审专家组成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支持空气源热泵行业发展工作，能够按时参加评审工作及有关活动；
（二）熟悉热泵行业动态和发展趋势，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
（三）职业道德良好，工作认真负责；
（四）严守评审秘密，不得泄露评审情况；
（五）评审专家组成员为申报单位负责人时，须回避本届评选工作。

第十一条  评审结束后，由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负责颁奖，并在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获奖公告。

第四章  异议和罚则
第十二条  热泵系统设计大赛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评审工作实行异议制度，若有异议，自评审结果发布之日起15工作日内，实名制向秘书处提交书面证明材料，过期不再受理。秘书处将异议材料转交申报单位或个人，督促其在规定时间内核实材料和情况，并将核查结果报送秘书处。秘书处有权经评审专家组审定，撤销其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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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